授  权  委  托  书

委托单位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     职务：总经理 
受委托人：
姓名：张艳菊
   工作单位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职务：职员  

电话：13366667562

委托人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纠纷一案，依照法律规定，兹授权（受委托人）张艳菊
为该案 执行 阶段的代理人。       
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下面第 1 项： 
1、特别授权，申请强制执行，参加强制执行,参加调解，执行和解，代为签署、接收法律文书，接收标的物等事宜。
2、一般授权。







委托单位：







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